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苹果种植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

险凭证、批单以及附件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

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标的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种植或负责管理苹果的农

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集体经济组织均可作为投保人，将

符合下列条件种植的苹果，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向保

险人投保： 

一、整地块连片种植； 

二、能够清晰确定地块界限、标明具体位臵； 

三、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技术管理和规范标准要求； 

四、生长和管理正常。 

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上述种植者或组织统称为被保险

人。投保本保险时，投保人必须将被保险人所有种植苹果的

地块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性投保。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苹

果经济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受损苹果的



投入成本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一、冰雹、六级（含）以上风； 

二、暴雨形成的洪涝； 

三、泥石流、山体滑坡。 

第四条 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大面积、

集中连片的保险苹果经济损失，经农林技术部门和气象部门

共同鉴定确认，由专家组出具鉴定意见，损失率达到 50%（含）

以上，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对受损苹果的投入成本

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一、严重干旱； 

二、爆发性、流行性病虫害； 

三、0℃以下持续冻害造成花器官或幼果损伤。 

责任免除 

第五条 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保险果

品遭受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因国家或其他各种形式征用、占用土地； 

二、保险责任以外的其它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鸟啄、

人为因素或可通过有效措施防治的常规病虫害所造成的果

品损失； 

三、在果品生长期间正常的自然落果； 

四、因技术管理不当造成的果品等级下降及农药、化肥

残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使用不当形成的损失； 



五、果树的树木、树枝、树叶损毁形成的损失； 

六、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和保险费 

第六条 每亩保险金额分为以下两档，投保人可自行选

择一档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每亩保险费按所选定档的保

险金额标准计收。保险金额分级建议详见附注 1。 

树种 
保险金额 

（元/亩） 
费率 

保险费 

总保险费 

（元） 

市级补贴 

（元） 

区(县)级补贴 

（元） 

农户交纳 

（元） 

苹果 
3000 

 
    

5000     

 

保险期限 

第七条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期限自 4 月 1 日零时起

至 9 月 30 日 24 时止，晚熟品种保险责任期限最晚至 11 月

10 日 24时止，或以各区县事先约定期限为准。 

保险人义务 

第八条 保险人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向投保人

提供投保单，并后附本条款。对于本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

“责任免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等内容，保险人应

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并积极协助投保人办理投保手续。 

第九条 保险人在收到投保人填写完整的投保单并同意

承保后，应当及时验标，然后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以集体



形式投保的，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每位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凭

证。 

第十条 保险人应及时受理被保险人的事故报案，尽快

赴现场查勘定损，并向被保险人出具现场查勘报告，同时应

一次性通知被保险人提供所需理赔资料。 

第十一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后，应当及

时做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做出核定。 

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当将损失核定结果通知被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损失核定结果达成一致意见且索赔资

料完整的，保险人应在六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当自做出核定之日起三

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保险人不得以虚假赔案或虚增赔款金额的方

式变相支出费用。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三条 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

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并

如实填写投保单。对于被保险人直接投保的，应当如实向保

险人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土地承包经营租赁合同，无

法提供土地权属证明的，应由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相

关证明。对于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等代投保的，应由村委

会或集体经济组织等机构出具盖章确认的投保清单。 



第十四条 投保人应当以唯一名称投保，不得随意变更

投保人姓名，或以同一保险标的同时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保

险人投保。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

保险利益。被保险人通过虚构投保关系或者伪造、变造、提

供虚假证明获取参保资格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

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

有权解除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

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

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

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第十五条 以集体形式投保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向保险

人提供每位被保险人的明细清单，作为本合同的附件，由合

同双方分别留存。 

第十六条 投保人应在签订投保单的同时，一次性交清

投保人应自负部分的保险费，除本条款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

的情形外，保险合同生效后投保人不得申请退还保险费。 

第十七条 被保险人应接受保险人对保险标的防灾减损

的合理建议和农业部门的技术指导，按照科学的管理方法，

做好田间管理，保障果品的正常生长。 



第十八条 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被

保险人应在 24 小时内报案，同时积极采取施救措施，防止

损失进一步扩大。因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

险人，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

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须如实向保险人说明果品的受灾损

失情况及采摘情况，并配合保险人做好灾后查勘定损工作。

未经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不得擅自处理残值和改种。 

第二十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应当提供保

险单正本、保险凭证、投保清单等有关证明材料。 

赔偿处理 

第二十一条 赔偿标准： 

一、保险果品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果品落

地、雹痕明显，保险人结合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的强度，根

据果品受损程度及数量，以投保的亩数、株数为依据，按受

损株数及受损程度比例折成亩数计算赔偿。 

本着保险双方协商一致的原则，确定需采用抽样方式定

损的，选取的抽样方法应当符合有关部门规定的抽样技术规

范。 

赔偿金额=不同生长期每亩赔偿标准×损失率×受损面

积 

损失率=单位面积果品损失数量/单位面积平均生长果



品数量（以正常生长管理条件为前提） 

单位面积平均生长果品数量可参考附注 2：北京市苹果

生产平均产量。理赔定损时可根据各地生产实际情况不同酌

情调整。 

苹果不同生长期损失赔偿计算公式表 

果品生长期 赔偿金额 

花期—坐果期(含) 
每亩有效保险金额×损失率×受损

面积×成本系数（X≤0.4） 

坐果期—果实生长发

育期(含) 

每亩有效保险金额×损失率×受损

面积×成本系数（0.4<X≤0.7） 

果实成熟采收期 
每亩有效保险金额×损失率×受损

面积×成本系数（0.7<X≤1.0） 

 

注：①花期—坐果期(含)成本系数不高于 0.4，坐果期—果实生长发育期(含)

成本系数大于 0.4 且不高于 0.7，果实成熟采收期成本系数大于 0.7 且不高于

1.0。 

②旱灾损失：即保险果品因遭受长期自然干旱形成的旱灾，致使大面积、集

中连片的保险果品经济损失，以农林技术部门和气象部门专家组出具的鉴定证明

为依据，损失率达到 50%（含）以上，结合损失率与每亩有效保险金额计算赔偿。 

③病虫害损失：即保险果品因遭受暴发性、流行性病虫害，致使大面积、集

中连片的保险果品经济损失，以农林技术部门和气象部门专家组出具鉴定证明为

依据，损失率达到 50%（含）以上，结合损失率与每亩有效保险金额计算赔偿。 

④冻害损失：即保险果品因遭受冻害，造成花器官、幼果发育不良或中途停

止发育形成果品经济损失，以农林技术部门和气象部门专家组出具鉴定证明为依

据，损失率达到 50%（含）以上，结合损失率与每亩有效保险金额计算赔偿。 



二、如果发生一次或一次以上赔款时，保险单的有效保

险金额（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已付赔款）逐次递减，逐

次累计赔款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单列明的保险金额。 

三、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果品种植面积小于其实际种植

面积时，保险人按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果品种植面积与实际

种植面积的比例计算赔偿；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果品种植面

积大于其实际种植面积时，保险人按实际种植面积计算赔

偿。 

四、保险果品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后，如果有残

余价值，应由保险双方协商确定其金额，并在核定实际损失

时作相应扣除。 

五、计算赔款时，对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发生以前

由于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果品损失，要按损失情况，从总保险

金额中按损失比例剔除。 

六、在发生损失后难以立即确定损失程度的情况下，可

实行多次查勘一次定损。遭受冻灾一个月后进行二次查勘定

损，并经农林技术部门共同确定最终损失。 

第二十二条 已采摘部分果品的果园，在计算赔款时按

照采摘部分占保险金额的比例相应扣除。已采摘 90%到完毕

的果园，保险人不再承担保险责任。 

第二十三条 因第三者责任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

人自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



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如被保险人已经从第

三者取得赔偿的，保险人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

取得的赔偿金额。 

第二十四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支付赔款之前，

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

偿责任。 

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

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

赔款。 

第二十五条 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了保

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

除合同，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伪造、变造的有

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

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投保人、被保险人有上述行为之一，致使保险人支付赔

款的，应当予以退回或者赔偿，其行为将被纳入个人信用不

良记录，并影响其享受相关惠农政策；情节严重者，保险人

有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其它事项 



第二十六条 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发生争议时，双方应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北京仲裁委

员会提请仲裁，或提交法院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本保险合同争议的处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 

附注 

附注 1：果树保险金额分级建议 

以现有的两档保额为例，在投保时除下列情形之外的，

可以选择高保额： 

一、果树处于幼树期或老龄期 

关于幼树期、老龄期的界定，不同树种和不同栽培模式

下有所差异，但相对明确。 

桃 5-15 龄为盛果期，之前为幼树期，之后为老龄期，

在高密度（每亩 100 株以上）栽培条件下，幼树期缩短 1-2

年，一般 3-10年为盛果期。 

樱桃 3-4 年见果，10 年进入盛果期，可维持经济寿命

10-15年。 

苹果 5-7 年进入盛果期，栽培寿命 20-30 年。 

梨因品种不同，幼树期差别较大，一般 3-7年结果，10

年左右进入盛果。 

柿的幼树期相对长一些 10岁左右进入盛果期，100岁进

入老龄期。 



枣的幼树期短，树龄长，80岁后才进入老龄期。 

杏树 2-3 年结果，10年进入盛果期，寿命可达 100 年。 

葡萄 3年左右进入盛果期，40 年进入衰老期。 

二、大冠稀植及低密度栽培果树 

这里指的是一些零星分布的果树和老果园，按照以下标

准划分：每亩 40株以下为低密度，40-80株为中等密度，100

株以上为高密度栽培。 

附注 2：北京市苹果生产平均产量 

北京市苹果生产平均产量 

树

种 

全市平均

亩产量

（2010年）

kg 

标准化生

产盛果期

平均亩产

量 kg 

果型分级 

理论每

亩留果

数量 

备注 

苹

果 
701.5 2500 

大型果（≥65mm），

如富士系、元帅系、

乔纳金等 

10000 

大小果型测量的是

最大横切面直径。 

品种是否为大果型，

可参考北京果树志

《中国果树志》及公

开发表论文。 

中小型果 

（55－65mm），嘎

啦等 

15000 

 


